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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震院教〔2021〕119号 

 

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关于进一步 
完善线上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的意见 
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根据教育部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错峰开学和确保“线上

线下教学同质等效”的精神和要求，结合我校新学期实际情况，

为进一步规范线上教学管理、提升线上课程教学质量，特对线上

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的实施意见作进一步完善，请各学院和部门

参照执行。 

一、线上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

1.因疫情防控需要和错峰开学的实际情况，各级领导和任课

教师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，牢固树立质量保障主体意识，按照

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要求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加强

在线学习平台的引导与管理，加强线上课程教学内容、教案、课

件等教学资料的严格审核，强化教学质量的监控，确保在线上课

任务保质保量完成。 

2.根据教务处线上教学安排，从 9 月 13 日起，学校 2019、

2020 级学生开展线上教学。各二级学院和广大任课教师应高度

重视，认真组织任课教师积极备课，提前筹备音视频等相关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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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，通过超星学习通、QQ、微信、腾讯会议、钉钉等网络平台，

用直播和录播等形式开展在线授课，与学生进行实时互动，激发

学生们的学习热情。 

3.本着学校进一步加强校院两级线上教学管理的精神，持续

对线上教学课程质量进行适时监控，形成分层分类的质量监控机

制，尽可能地做到对线上教学课程的督查，确保线上教学稳定、

有序和质量不断提升。 

二、线上课程教学的具体要求 

1.各学院、部门作为课程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责任主体，严格

按照学校要求开展教学活动，需做好线上教学的组织、实施、监

控和宣传工作，引导教师和学生提高认识，保证“教师在真教，

学生在真学”。要特别加强对视频录播课和网络直播课程的监管，

确保课程内容符合课程教学大纲要求、教师仪表言论得当、网络

平台运行顺畅、教学效果有效最佳；要注意收集和发掘线上教学

期间涌现出来的典型优秀教学案例，学校将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宣

传、鼓励和通报表彰；要特别关注师生线上互动等主要环节，有

效保障线上、线下课程的同质等效。 

2.对线下课堂教学管理的规定和师生的行为习惯，同样适用

于线上教学活动，师生应共同遵守。线上教学安排及课时应按照

校历和课程表实施，任课教师应结合线上教学形式的特点，合理

组织实施教学，实时互动、习题练习、学习辅导和课后答疑等，

主动向学生提供课程资料，以方便学生自觉学习，尽可能多地调

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。任课教师要注意加强课程思政内容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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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网络教学平台及任课教师不得推送与教学无关的内容，确保

网络资源意识形态安全，确保网络学习空间纯净。任课教师和辅

导员应通过超星学习通、QQ 群、微信群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做好

同学生的沟通工作，对因地区时差或硬件等客观原因，参加线上

学习有困难的同学，应主动关心和沟通，帮助指导学生克服困难，

保证学生的上课出勤率，不让学生无故掉队。对实训条件要求比

较高的专业课程、动手比较强的实训技能课程，可适当进行教学

内容的调整，待线下教学恢复后及时补上和组织开展实训，使对

教学的影响降到最低，以保证教学的质量。 

3.各学院要充分发挥校外督导专家在线上同步听课的督查

和重要指导作用。学校聘请的校外督导专家将分别深入到各学院

（部）同步跟踪听课，通过点对点模式进行线上听课、看课，对

上课质量进行督导及评价；重点督导线上课程的教学思想、教学

内容设计、教学资源、教学方法和教学实效及特色等教学过程及

质量，特别是注意加强对课程思政内容的监控，网络教学平台不

得推送与教学无关的内容；教学督导室将会同教务处、实验实训

办等部门采用线上督导的方式了解和监督线上授课质量，线上教

学听课的质量检查的相关评价指标详见《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线上

课程教学质量评价表》；学生部组织辅导员尽可能多的了解和收

集学生线上上课的教学情况，学院和部门应及时进行汇总和反馈，

针对发现的问题，做到即知即改，努力提升线上教学的效果。 

4.学生应积极主动投入到线上课程的教学过程中，主动进行

上课签到，认真投入线上教学，积极参加师生的互动、教师的辅

导答疑，自觉遵守学校规定及任课老师在线上的教学安排、课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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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律要求和学习评价方法；认真按时完成在线作业、在线测试等

学习考核内容，保证学习效果。学生遇有困难应主动和任课教师

及辅导员进行联系和沟通，以取得理解和帮助；未经任课老师同

意，学生不得对课程进行录像，对教师发放给学生的录播视频等

课程资料，进行个人学习目的之外的传播。 

三、线上课程教学的组织保障 

1.由教务处、实践实训办公室、教学督导室、学生处、宣传

部等部门领导及二级学院院长组成线上教学领导小组，由学校分

管校长亲自担任线上教学领导小组组长。下设线上教学办公室，

由教务处负责协调。  

2.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成立相应的线上教学质量保障小组，由

院长亲自负责，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线上教学稳定、有序、

有效地进行，并主动接受校外督导专家的督查和指导，确保线上

课程教学的质量。 

四、说明 

1.线上教学的相关评价结果将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状

态数据库。 

2.五年一贯制的线上教学也参照此意见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6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6日印发       


